
2020 年，四川省图书馆曾
发文称，广东某拍卖行2020年
上拍的一件文物《鱼雁集》丛札
与16年前该图书馆被盗的文物
高度相似。随后，拍卖行撤拍
了该拍品，公安机关亦对该拍
品进行了暂扣。对此，涉事的
广东某拍卖行负责人对羊城晚
报记者表示，在拍卖前，拍卖行

曾对《鱼雁集》丛札进行审核，
但该拍品并未在中国被盗（丢
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备案。
拍卖行还表示，《鱼雁集》丛札
曾在2005年（即四川省图书馆
失窃案的第二年）被公开拍卖。

此次中国被盗（丢失）文物
信息发布平台发布的失窃文物
《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唐代的经

典书法作品。该平台信息显
示，其线索图片出自拍卖会。
记者检索发现，该图片出自
2005 年 12 月北京某拍卖行的
秋季拍卖会，当时拍卖资料显
示的题跋等信息与此次该平台
公开的信息一致。《金光明最胜
王 经》在 该 次 拍 卖 会 上 以
90200元成交。

四川省图16年前被盗的部分文物信息，近日
在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公布

多件文物失窃次年就被公开拍卖

日前，公安部与国家文物局主办的
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发
布了8件在四川成都被盗文物的相关
信息。这些文物多为清代、民国时期的
名人书法、书信，也包括书写于一千多
年前的唐代《金光明最胜王经》。

据该平台发布的相关信息显示，这
批文物均于2004年 12月 13日于四川
省成都市锦江区被盗。从公开信息可
知，上述文物均系四川省图书馆书库
2004年 12月 13日失窃案中的失窃文
物。其中，《鱼雁集》丛札、《金光明最
胜王经》、《清贤书札》等均在2005年
存在拍卖记录。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本报 2020 年 9 月 15 日报道

·焦点闻 2021年1月20日/星期三/ 要闻部主编/责编 陆德洁 / 美编 夏学群 / 校对 何绮云要 A3

法官表示，根据最高
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时
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 16
条，即“民法典施行前，
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受到
损害引起的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民法典第 1176
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
用民法典。但是，原告
受伤并不是因其他活动
参加者的行为造成，故
本 案 不 适 用 民 法 典 第
1176 条第一款“自甘风
险 ”规 则 ，而 应 按 照 第
1176 条第二款适用民法
典第 1198 条审查被告是
否尽到经营者的安全保
障义务。本案中，事件
主要原因是原告违反安
全守则擅自进行危险动
作导致，而被告虽然已经
采取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措施，但是在现场监督管
理上存在失当，是导致事
件发生的次要原因，因此
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和原
因力大小，判决被告承担
20%赔偿责任。

香洲法院家事少年
审判庭庭长代敏表示，此
案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

部分消费者和经营者在
“自甘风险”方面存在认
识和理解上的误区。为
此，该院在作出一审判决
的同时，向珠海市市场管
理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
议市场监管部门加大安
全教育、警示和管理工作
力度，引导各方特别是经
营者在“自甘风险”规则
时切实履行好安全保障
和管理的义务。

司法建议提出，蹦床
项目正日益成为时下未
成年人流行的娱乐项目
之一，但由于该项目具有
一定风险，又未列入国家
公布的高危性体育项目
目录，缺乏相应的行业监
管，容易引发民事纠纷。
法院指出，要进一步明确
管理规范和活动安全提
示，减少参与者因不熟悉
相关问题活动固有风险
而受伤的可能，切忌因为

“自甘风险”规则而放松
安全管理；要安排专门的
现场管理和指导人员，及
时发现和制止违反活动
安全提示的不当行为，减
少相关行为的不良示范
效应，等等。

1212岁女孩玩蹦床成十级伤残岁女孩玩蹦床成十级伤残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林晔晗 苏倩雯

广东法院发出民法典实施后首份司法
建议：蹦床项目流行，切忌因“自甘风险”规则
而放松安全管理

2019年 8月 14日，12岁
女孩丽丽在家长的陪同下，
来到香洲区某室内蹦床公园
游玩。在活动过程中，丽丽
在蹦床原地连续用力蹦跳 5
次后腾空前空翻失败，背部
接触蹦床后反弹，左膝盖撞
击左眼受伤。经住院治疗后
鉴定，丽丽左眼视物出现重
影且上转受限，构成十级伤
残。丽丽监护人将经营方告
上法庭，要求其赔偿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15
万余元。

原告认为，事发当日，原
告根据经营方关于 1.4 米以
下儿童必须家长陪同的要
求，监护人基于丽丽身高 1.6
米选择不进入活动区域陪
同。活动前虽然签署了入园
安全须知，但经营方在未询
问原告是否属于第一次来游
玩的情况下，未安排原告进
行必要的热身运动，亦未安
排技术指导人员对原告进行
基本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指
导，导致原告在蹦跳过程中
失去平衡摔伤致残。整个事
件过程中，经营方始终没有
安排技术人员在旁管理或巡
视，也未对未成年人做出危
险系数较高的动作及时制
止。据此，原告要求经营方
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被告方则认为，原告监
护人在办理会员卡时已经签
署了入园安全须知，并确保
了活动设施的质量安全。同
时，被告作为一家专业经营
蹦床乐园的经营者，在活动
场地和周围均采取了安全防

护措施并为孩子
配备了防滑袜，
防止消费者滑倒
摔伤，且在显著位
置 张 贴 了 安 全 须
知、在电视屏幕上
反复播放安全告知
风险视频，提醒消费者

“禁止做高难度动作、
否则后果自负”等安全
警示。被告认为，原告
受伤是自己的不当行
为造成的，应“自甘风险”，被
告不应该承担原告受伤的赔
偿责任，请求法庭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从现
有法庭调查和法官实地勘验
的情况来看，经营方已在相
当程度上尽到了安全保障义
务，但是从视频监控画面来
看，原告在受伤前半分钟时，
隔壁蹦床位置有两名年纪相
仿人员在做前空翻动作，其
中一人还穿着学生校服，但
监控画面里并没有看到有工
作人员巡视，也没有人上前
制止。原告作为仅有 12 岁
的孩子，在从众心理的促使
下，极易作出模仿他人动作
的不当行为，而被告作为一
家具有一定安全风险性娱乐
活动场所的经营者，除了应
做好安全守则明确告知参与
人员注意防范风险意外，还
应当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在
蹦床区域巡逻监管，负责落
实安全须知内容中的规定。
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应
对事件发生的损害后果承担
次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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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责任责任经营方被判承担经营方被判承担
19 日上午，珠

海市香洲区法院对一起涉未成年人
在蹦床活动时意外受伤而引发的民事
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该院综合原被
告双方各自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酌
定由被告对原告丽丽（化名）承担20%
赔偿责任。同日，为了让各方对民法典
“自甘风险”规则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该
院向市场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据

了解，这是民法典实施后广东法院
发出的首份司法建议书。

这两天，艺人郑爽深陷“代孕弃养”传闻，使代孕话
题再次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在少数国家及地区，商业
代孕形成灰色产业链。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
现，我国一些居民选择赴海外找人代孕。

代孕有哪些风险？到国外代孕一旦被揭穿，身处
国内的父母要不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到国外找人代孕
后又弃养，将面临何种法律后果？记者进行了采访。

“目前，我国直接规范代孕行为的
制定法是没有的，现存规范主要是原
卫生部发布的部门规章，效力等级较
低。这些规范禁止代孕主要是考虑到
代孕侵犯人格尊严，违反公序良俗。
特别是民法典实施后，代孕在现行法
律实践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解释空间
基本上没有了。”朱晓峰表示，代孕存
在法律风险、伦理风险。

“代孕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为两
个方面。”他介绍，一方面是代孕行为
之前的行为，这里面涉及各方当事人
签订的各种协议，可能因涉及违反公
序良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
效。另一方面，在代孕子女出生后，如
何确定代孕子女法律意义上的父母，
特别是在抚养权发生纠纷时，依据什

么标准来确定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的
实现，是考量法律实践的重大难题。

朱晓峰表示，代孕涉及的重要伦
理风险主要有三个：一是人的主体性
问题，代孕涉及对代孕母亲身体的支
配和利用问题，这可能会涉及对人本
身的物化和对人的尊严的侵害。二是
基本的人伦关系可能受到影响，实践
中出现的如母亲为女儿代孕等现象，
会对既有伦理道德关系产生冲击。三
是可能对代孕子女本身的伦理认知产
生不利影响，由于代孕会使未成年子
女的社会关系复杂化，并且代孕场合、
代孕父母的选择会使代孕子女在出生
前即被设计和安排，在破坏自然人生
育的自然性的同时也影响未成年人的
生命自主性。

“借腹生子”存在法律、伦理风险

●此事迅速引爆
网络。19日，郑爽在微
博上回应称：“这是我
非常伤心和私密的事
情，本不愿意在大家面
前多说……在中国国
土之上我没有违背国
家的指示，在境外我也
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
法规。”全文并未正面
回应“代孕弃养”一事。

羊城晚报：到国外代孕孩子
被揭穿，身处国内的父母要不要
被追究法律责任？

朱晓峰：我国现行法律体系
下禁止代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主要是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
助生育技术规范》等效力较低
的部门规章，并且这些规范性
法律文件主要是调整卫生部门
下属的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
单位及其医疗工作人员的行
为，并未规定普通公民违反禁
止 代 孕 规 则 后 的 法 律 责 任 。
2015 年底提起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草案）》中明确规定了“禁止以
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但在正式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中却删除了这
一规定。因此，我国现行法律
体系实质上并没有关于普通公
民违反代孕禁止性规则应承担
具体何种法律责任的法律，这
意味着现行法在这一领域存在
立法空白。因此，即使有些社会
公众人物到美国代孕孩子被揭
穿，其在国内也很难被追究法律
责任。

羊城晚报：国外对代孕持何
种态度？

朱晓峰：由于代孕涉及对孕
母、孩子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影
响，涉及普通民众的一般情感、
伦理道德的判断等，因此各国对
这个问题并未形成统一看法。
尽管很多国家对代孕持严厉禁
止的立场，但也有国家在法律上

并不禁止代孕，这就为国内想代
孕的人提供了空间。

羊城晚报：到国外找人代孕
后弃养，将面临何种法律后果？

朱晓峰：找人代孕后弃养
的，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后
果。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司
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为代孕被
禁止，但对代孕所生的孩子，依
然应依据民法典、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确立的未成年人最大利
益原则来确定其法律意义上的
父母、监护人等，以保障无辜的
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
发展。

至于委托人应承担何种法
律后果，取决于代孕后在哪一
阶段弃养。若在孩子尚未出生
时即弃养，那么委托人与代孕
者之间签订的代孕协议因违反
公序良俗而无效，对此导致一
方损害发生的，有过错的一方
应依据民法典第 157 条予对方
以赔偿。

若在孩子出生后弃养，其与
孕母之间的法律关系依然依据
民法典第 157 条解决，另外，与
孩子之间的法律关系需要依据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5
条确定准据法以判断其是否与
孩子之间存在父母子女关系；
若存在父母子女关系而弃养
的，可能需要依据刑法第261条
规定的遗弃罪承担责任，并且其
与孩子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并
不因弃养而当然消灭，其依然应
当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承担抚养
义务。

我国在代孕领域尚存立法空白

到境外找人代孕有一定市场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代孕原
则上是被禁止的。因此，我国公民为
实现代孕的目的往往赴国外代孕以达到
规避我国禁止性法律规定的目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当
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
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对
非法代孕有系统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朱晓峰昨日告诉记者。

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我
国一些公民为了代孕走出“国门”。广
州法院近期就判决了这样一宗案件
——

今年 36 岁的陈嫣未婚，但渴望拥
有自己的宝宝。2019 年 1 月，她经朋
友介绍与某泰海外医疗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某泰公司”）在广州签
订《泰国海外医疗翻译服务协议书》，
某泰公司承诺提供泰国最优秀的医院
和医生资源，为她做试管婴儿和整体
代孕服务。陈嫣还要求代孕公司提供
的精子符合以下条件：亚洲男性、外观
帅气、身高不低于 175cm、身材不胖、
聪明、高学历、身体健康，且明确要求
胎儿性别为男。

2019 年 2 月，某泰公司安排陈嫣
到泰国做取卵手术，成功取到四个正
常发育的卵泡。陈嫣回国三个月后，
某泰公司告知陈嫣受精卵代孕移植代

孕母体失败。陈嫣表示很难接受，因
退费问题协商未果，陈嫣于 2019 年 8
月将某泰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返
还38万余元。

广州市南沙区法院审理认为，《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办法》第3条规定，“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
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
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
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
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
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某泰公
司的上述合同行为是以合法形式掩盖
非法目的的合同，违背了公序良俗、损
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

法院认为，某泰公司提供海外代孕
的中介服务，对涉案合同无效存在重
大过错，而陈嫣明知代孕违背我国法
律和公序良俗，仍签订涉案合同并接
受相关服务，同样存在过错。最终，法
院酌定某泰公司在扣除为陈嫣提供相
关服务的成本费用后，向陈嫣返还 16
万元，驳回陈嫣其他诉求。

“‘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的
意思是，当事人为了规避我国的强制
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定而故意到国外
去做某事，还是要按照我国相应的法
律规范来调整，不能适用国外的法律
来处理该问题。”朱晓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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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代孕”客户明显增多

●1 月 18 日，郑爽
前男友张恒网上公开发
布了一篇长文，自曝两
大关键信息：一是他正
独立抚养两个孩子，二
是孩子在美国没有户籍
导致至今滞留在美难回
国。一连串爆料接踵而
至：郑爽疑似曾与张恒
在海外有过一段婚姻，
两个孩子经代孕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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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另一件此次发布的
失窃文物《清贤书札》也疑似在
2005年被拍卖。中国被盗（丢
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显示，这
套书札共四册，其中一册遗
失。所存三册的题签均有繁体
书写的“清贤书札，铁夫藏，无
量题”等文字，并钤印有“铁夫
清玩”印章。相关部门推测，丢

失的一册上也有类似装帧形
式。此外，遗失一册内有刘咸
荣 的 手 札 ，札 内 有 钤 印“ 豫
叟”。

而据雅昌拍卖网上的拍卖
记录显示，2005 年 6 月 30 日，
上海某拍卖行的中国古代书画
专场，拍出了一件题签为“清贤
书札，铁夫藏，无量题”的书

札，该题签上也有“铁夫清玩”
钤印；此外，该书札中有刘咸荣
书写的跋，并有“豫叟”的钤印
——与平台发布的信息高度相
似。

目前，相关部门尚未回应
2005 年被拍出的《清贤书札》
是否就是四川省图书馆 2004
年遭窃的文物。

唐代《金光明最胜王经》
被盗次年以9万余元成交

失窃文物《清贤书札》信息
与2005年拍卖记录高度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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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条 海 外 灰 色 产 业 链 ，在
2021 开年，伴随着一个流量艺人
的风波，引爆关注。

此前，有媒体起底海外商业
代孕时指出，境外辅助生殖中介
早已在中国一些城市出现。国
内大多数海外代孕中介是从留
学、月子服务等业务延展而来，
以“医疗咨询公司”或“健康咨询
公司”为名开展业务。

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没有
制定和代孕相关的法律。代孕
合法与否，由各州政府和州法庭
自行决定。目前，除了首都华盛
顿特区、纽约州、新泽西州、密歇
根州禁止外，代孕在其他州都被
认 定 为 合 法 或 无 明 确 法 律 规
定。加州、内华达州、伊利诺伊

州 等 州 ，成 了 代 孕 机 构 集 中 的
“重镇”。

美国生殖医学协会曾做过
统计，2012 年，全美共有 1898 名
婴儿通过代孕出生。这些年，代
孕机构明显感觉到，中国客户的
数量在增多。2016 年，俄勒冈生
殖医学中心共接待了 130 个中国
家庭；加州一家代孕机构称，其
47%的客户来自中国大陆。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一次成
功的前提下，代孕的总花费约为
12 万-15 万美元。代母所获报
酬按时间节点发放，到手费用约
为 4 万美元。委托人需要提前在
律师管理的信托账户内存放一
笔约 3 万美元的费用，用于代母
的误工费、营养费、律师费等。

●随后，一
段事件相关录音
在 网 络 上 被 曝
光。录音中，一中
年男子说：“谁也
养不起，就是跟医
院说一下，就弃养
了呗”，年轻女子
表示“七个月，打
都打不掉……我
都烦死了”。


